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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531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顺风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49 

  

天顺风能（苏州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签署日常经营合同的自愿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 

1. 本次《浮式储卸油船（FSO）EPC 建造合同》的签署，是公司以风电海工

为主的“大海工”战略强有力的落地和支撑，公司业务进一步向多元化“大海工”

领域发展迈出了坚实一步；同时也是公司通州湾海工基地全面升级聚焦于海外市

场和客户的良好开端。 

2.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违约风险；受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

响，可能存在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履行的风险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

防范投资风险。  

 

一、 合同签署概况 

近日，天顺风能（苏州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南

通长风新能源装备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通长风”）与OceanSTAR Marine & 

Offshore Investment Pte. Ltd.（以下简称“OceanSTAR公司”）签订了《浮式储卸油

船（FSO）EPC 建造合同》，项目总金额为 4,500 万美元。 

上述合同系日常经营性合同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二、 交易对手方介绍 

基本情况：交易对手方为新加坡一家提供海洋能源工程设计及总包一体化解

决方案的公司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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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似交易情况：最近三年公司与交易对手方、业主方未发生类似交易。 

OceanSTAR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 

三、 合同主要内容  

合同标的：南通长风提供浮式储卸油船（FSO）的工艺设计、船体建造、材

料及部分设备采购、安装、预调试等业务服务，用于东南亚水域离岸项目的油气

田开发； 

建造周期：预计约 22个月； 

结算方式： 根据合同履约进度分期付款； 

生效条件及时间：双方签署后生效； 

违约责任：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、违约责任与赔偿、争议的解决

方式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。  

四、 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《浮式储卸油船（FSO）EPC 建造合同》的签署，是公司在特种船舶业

务领域的重要拓展，是海工业务进一步迈向多元化海洋工程领域的坚实一步。项

目将于通州湾海工基地建造，基地将充分发挥其码头、港池及岸线等自然资源优

势和制造能力优势，聚焦海外市场和客户，与公司在建的德国海工基地互为犄角

和协同，致力于成为集团海工装备出口产品的制造基地，产品类型涵盖海外导管

架、漂浮式平台、升压站、油气模块及特种船舶等多元化海工产品。本项目不仅

可以优化基地的产能配置，还将更好地满足了海外客户需求，深化公司与国际客

户的合作关系，提升公司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，打造集设计、优化、制造能力

于一体的“大海工”装备龙头企业。 

公司现有的资金、人员、技术能满足后续合同履行的需求，具备良好的履约

能力。上述合同为日常经营性合同，其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公

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合同的履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。  

五、 风险提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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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及后续合作履行期间存在因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、国家有关政策

变化、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影响合同执行的可能性。敬请广大投资者

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  

 

天顺风能（苏州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24 年 10 月 16日  


